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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收集鋼骨鋼筋混凝土(SteelReinforcedConcrete, SRC)柱及梁柱抗彎接頭最

新國外設計規範及研究成果，再與臺灣鋼骨鋼筋混凝土規範及近年之研究進行

分析比較，其中在 SRC 柱設計方面，對於混凝土強度、鋼骨強度、柱主筋間距、

鋼柱寬厚比等在考慮研究及工程實務的可行性，提出設計條文建議修訂。另外

鋼筋混凝土柱與鋼梁(Reinforced Concrete and Steel，RCS)之接頭已被美國及日

本規範列為一種抗彎接頭，臺灣規範目前尚未有此種接頭設計方法，但學術界

及實務界已有一些相關研究供參考，本研究針對 RCS 接頭整合美日規範的設計

理論，再與國內外研究的成果彙整成 RCS 接頭剪力設計方法作為規範修訂參考。

藉由此次國內外相關規範研究及實驗結果彙整工作，修訂 2011 年版的鋼骨鋼筋

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說以期更符合現今國內實務應用及國際技術發展。 

 

 

 

關鍵詞：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柱設計、鋼柱寬厚比、梁柱接頭、接頭剪力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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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specifications and literatures related to SRC columns and beam-column 

conn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aiwan were collected for the revision of 

Taiwan Design Specifications and Commentary of Steel-Reinforced-Concrete 

Structures. The revision recommendation will be expected to be an essential reference 

f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SRC structures in Taiwan. Design of Reinforced-

Concrete-Column and steel beam connection (called RCS connection)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design specifications of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However, this 

connection type has not been included in Taiwan specifications. This work was focused 

on revision of SRC code in Taiwan. In terms of SRC column design, concrete strength, 

steel strength, column reinforcement spacing, and column width-to-thickness ratio are 

revised based on AISC 341 (2016). Integrating the design theories of U.S. and Japan,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aiwan, a new section of RCS design was 

recommended to the updated SRC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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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九二一大地震後，國內開始大量採用鋼骨鋼筋混凝土為建築物之構造型

式，但在建築土木工程領域中，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及施工複雜度高，工

地常無法按設計圖施工，然而設計與施工關係建築結構物之安全甚鉅，故鋼骨

鋼筋混凝土構造規範為建築工程中不可輕忽之課題。目前我國「鋼骨鋼筋混凝

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說」係於民國100年公告，其後美國ACI及AISC規範也多次

進行修訂，我國鋼骨鋼筋混凝土工程之研究結果、施工方法、施工技術與檢驗

亦有相當程度的改變。因此本研究將以國內外規範及研究成果為基礎，以鋼骨

鋼筋混凝土柱及梁柱接頭設計為修訂目標，深入檢討國內外規範相關研究及實

驗成果，為未來臺灣鋼骨鋼筋混凝土規範柱及梁柱接頭設計條文修訂供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參考 (周中哲等人 2021)。 

臺灣鋼骨鋼筋混凝土(SRC)構造規範(2011)對於SRC柱材料強度如混凝土強

度、鋼骨強度皆較現行工程應用為低，配合實驗研究成果，混凝土強度由210 

kgf/cm2調高至280 kgf/cm2，鋼骨強度由3520 kgf/cm2 調高至4200 kgf/cm2(周中哲、

吳松城 2017)。柱鋼筋主筋間距則考慮限制鋼筋最小間距及為避免壓力控制行為

及高強度混凝土脆性破壞，建議鋼骨鋼筋混凝土柱中之主筋間距不得大於200 

mm。現行臺灣SRC規範(2011) 將鋼柱寬厚比分為λpd與λp二類，參考美國AISC 

360-16 (2016)及 AISC 341-16 (2016) 則有λmd (中等韌性構件的寬厚比)及 λhd (高韌

性構件的寬厚比)與λp (結實構件的寬厚比)三類。以A572 Gr.50鋼材(Fys= 3.3 

tf/cm2 )為例，根據臺灣SRC規範(2011)，耐震構材柱板b/t的限制為 3 ysE F ，代

表柱之鋼材寬厚比(b/t)不得大於 43，對於 AISC 341-16 (2016)對應的b/t若採用高韌

性構件的寬厚比λhd值則不得大於35。若使用A36 鋼材(Fys=2.4 tf/cm2 )時，根據臺

灣SRC規範(2011)柱之b/t不得大於 50，但對於 AISC341-16(2016)其對應的b/t若採

用λhd值則不得大於38，所以目前鋼柱寬厚比所引用之臺灣SRC規範(2011)相較

於AISC 341-16(2016)較為不保守。再由周中哲及吳松城(2017)的研究顯示，其

試體使用國內高強度SM 570M 鋼材(Fys= 4.2 tf/cm2 )，若依據臺灣SRC規範(2011)

柱之b/t不得大於38，但對於 AISC 341-16(2016)其對應的b/t若採用λhd值則不得大

於30，該研究結果顯示寬厚比增加會降低柱韌性。依據周中哲等人研究(2017、

2020)的研究顯示，當b/t值過大時柱構件之抗彎撓曲延展性不佳，反之當b/t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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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柱構件之抗彎撓曲延展性改善很多。此外臺灣處於地震帶，基本上都需要符

合耐震設計的要求，低樓層特別是一樓柱的b/t宜控制在一定範圍以下，確保一

樓柱在承擔高軸力及彎矩作用下能有好的強度及韌性的發揮。在高耐震區尤其

對在大側向位移下承擔高軸壓力的低樓層SRC柱，顯示軸力愈大會使鋼管內灌

混凝土柱之撓曲韌性愈差，因此有必要檢討臺灣規範對鋼骨鋼筋混凝土之鋼柱

(圖一)寬厚比限制(周中哲等人2017、2020)。 

目前美國AISC-341(2016)的常見梁柱接頭型式有三種：(1)包覆型柱(Encased 

Column)與鋼梁之銲接接合（圖二(a)），(2)填充型柱(Filled Column)（圖二(b)），

與直通型鋼梁接合及與鋼梁T型栓銲接合（圖二 (c)）， (3)鋼筋混凝土柱

(Reinforced Concrete Column)與直通鋼梁之接合（圖二(d)）。其中，鋼筋混凝土

柱與鋼梁之接合為新增的複合斷面構造型式(Reinforced Concrete and Steel，

RCS)，此種接合美國及日本都已納入規範，日本也有許多案例。日本的「柱RC

梁S混和構造設計指針(案)」(2004)中，將此類型接頭分為柱直通及梁直通兩種。

如圖三所示，日本規範內有多種接頭型式，圖三(a)為梁直通接合有配置剪力筋

且無箱型加勁板範例。 圖三(b) 為梁直通接合且配置箱型加勁板，箱型加勁板作

用為圍束接合處混凝土，且可作為抗剪構材。圖三 (c)  為柱直通接合且配置箱型

加勁板。RCS構造結合了高韌性之鋼梁及混凝土柱高抗壓性的特性，且RCS構

造可採預鑄方式，具有施工快速及經濟的優點，國內外學術界及實務界已有相

關研究，但臺灣SRC規範目前尚未有此種接合型式，本次梁柱接頭的研究也針

對RCS構造，整合美日的設計理論，再加上臺灣研究的成果，彙整美日台建議

的接頭剪力計算方法於新規範中供工程師參考。 

臺灣這方面的研究包含陳誠直等人(2002)以反覆載重測試RCS梁柱接頭三種

不同箍筋型式之效果，實驗結果顯示試體皆有良好之圍束效果及剪力強度，接

頭交會區也建議配合加勁與補強細節，常用之補強方式含：增加鋼帶板、承壓

面板(FBP)、橫梁、剪力釘、小鋼柱、垂直鋼筋VJR(圖四(a))。另外，歐昱辰等

人(2021)也以高強度混凝土製作RCS接頭(圖四(b))，試體皆有良好之韌性消能行

為，且符合強度計算之結果。RCS接頭強度計算方式，國外目前則已有多人提

出，AISC341-16(2016)條文中說明可以鋼梁及混凝土強度疊加計算，解說也建

議參考ASCE(1994)及Parra(2001)以內外交會區的概念，考慮不同破壞模式的計

算，Kathuria等人(2015)以ASCE(1994)的公式為基礎再加以細分相關參數。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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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J規範(2014)也提供接頭強度計算方式，為抵抗長期載重對混凝土所造成的開

裂破壞，此時梁柱接頭區的剪力強度主要受混凝土的抗裂能力控制，短期載重

的設計則主要是防止梁柱接頭區發生整體剪力破壞，此時在計算梁柱接頭區的

設計剪力時需要將混凝土、箍筋和鋼骨腹板的剪力強度皆納入考量，並依據強

度疊加原理予以疊加。 

 

  

圖一  鋼骨鋼筋混凝土柱 

  

(a)包覆型柱與鋼梁抗彎矩接合 (b) 填充型柱與直通鋼梁接合型式 

  

(c)填充型柱與鋼梁 T型銲接接合型式 (d)鋼筋混凝土柱與鋼梁接合 

圖二 美國規範複合斷面接頭形式 (AISC 341-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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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日本 RCS常見梁柱接頭示意圖 (日本建築學會，2004) 

 

 

 

(a) RCS接頭型式(陳誠直等，2002) (b) RCS接頭型式 

(歐昱辰等，2021) 

圖四 臺灣學者 RCS接頭研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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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RC 柱設計 

  本節以鋼骨鋼筋混凝土柱設計進行修訂檢討，項目包括混凝土強度、鋼柱強度、

柱主筋間距、鋼柱寬厚比等。 

 

2.1 混凝土強度 

     臺灣 SRC 規範(2011)相關規定，於 6.3 章節一般要求規定混凝土抗壓強度不

宜小於 210 kgf/cm2，於 9.2章節材料規定，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中，用以抵抗地

震力之混凝土材料其抗壓強度不得小於 210 kgf/cm2。比照美國 AISC 341 (2016)

規範其中相較於混凝土部份參考 ACI 規範，也同樣比對參考目前研擬的混凝土

結構設計規範(2021)，其中分為一般(常重與輕質)與特殊抗彎矩構架及特殊結構

牆(常重與輕質)二類應用，對於前者混凝土最低為 210 kgf/cm2、而後者混凝土

最低為 280 kgf/cm2，因此建議混凝土規定抗壓強度 fc
’ 不宜小於 280 kgf/cm2。 

 

2.2鋼骨強度 

    臺灣 SRC 規範(2011 於 6.3 章節一般要求規定，鋼骨降伏應力不宜大於 3520 

kgf/cm2，於 9.2 章節材料規定，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中，用以抵抗地震力之鋼

骨材料其應符合 CNS 2947、CNS4269、CNS 13812、CNS 4435之規定，其範圍

從 1988~4282 kgf/cm2。美國AISC 341-16 (2016)規範A3.1節條列鋼骨降伏強度，

依據不同構架型式柱之降伏強度 Fys範圍介於 50~70 ksi (3.5~4.9 tf/cm2)之間，也

同樣比對參考目前的鋼結構極限設計法規範及解說(2010)，目前工程界常使用

SM570規格的型鋼其強度為 4200 kgf/cm2，周中哲及吳松城(2017)的研究中使用

SM570鋼材搭配高強度混凝土 80 MPa (815 kgf/cm2)，發現此類柱的韌性受軸力

及寬厚比影響很大，對強度較高的材料使用上宜採用較嚴格的寬厚比，因此建

議鋼骨其規定降伏應力不宜大於 4200 kgf/cm2。 

 

2.3柱鋼筋主筋間距 

       臺灣 SRC 規範(2011) 4.3.3 節規定鋼骨鋼筋混凝土柱中之主筋間距不得大於

300 mm 。若主筋間距大於 300 mm時，則須加配 D13以上之軸向補助筋，補助

筋可以不用錨定，且補助筋應不計其對柱強度之貢獻。參考混凝土結構設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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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2021)建議柱之主筋淨間距加入最低值限制，即主筋與主筋之淨間距不得低

於 4 cm、主筋標稱直徑之 1.5 倍與粗骨材最大粒徑之(4/3)倍三值之最大者。其

目的係限制鋼筋最小間距之目的在於澆置混凝土時，使之易於流入鋼筋間及模

板與鋼筋間之空隙，不產生蜂窩現象，同時避免因鋼筋排列過密導致發生剪力

或收縮裂縫之情形發生。 

     此外在考量承受較高軸力或較高混凝土抗壓強度之 SRC柱，參考混凝土結構

設計規範 18.4.5.2節 (2021)，建議當鋼骨鋼筋混凝土柱中 RC部份所分擔之軸力

urcP ，在
urc c cP 0.3A f ' 或

cf ' 700  kgf/cm2 時，鋼骨鋼筋混凝土柱中之主筋間距

不得大於 200 mm。其目的係對於承受較高軸力的
urc c cP / A f '柱而言，壓力控制行

為是可預期的，對較高混凝土抗壓強度而言，破壞行為傾向於脆性，柱主筋間

距限制 200 mm，以確保 SRC柱之強度與韌性。 

 

2.4 鋼柱寬厚比 

    對於鋼柱寬厚比(b/t)根據不同斷面需求，則有不同的定義產生，當鋼柱斷面

肢材之寬厚比小於λp 時，斷面可稱之為結實斷面，結實斷面鋼柱之撓曲強度可

達塑性彎矩斷面肢材之寬厚比小於λr 時，此斷面可歸類於半結實斷面。在美國

AISC 341-16 (2016)版中對鋼骨鋼筋混凝土柱若受軸力及彎矩作用下產生塑鉸時，

分為中度延展性構件其寬厚比不應超過λmd，及高度延展性構件其寬厚比不應

超過λhd。以下對臺灣 SRC 規範(2011)中表 3.4-2 鋼骨鋼筋混凝土柱之鋼柱斷面

肢材與表 3.4-3填充型鋼管混凝土柱之鋼柱斷面肢材，分別進行討論，其中對於

表 3.4-3填充型鋼管混凝土柱則參考 AISC 341-16 (2016)，而表 3.4-2鋼骨鋼筋混

凝土柱之鋼骨斷面肢材建議可依照表 3.4.3 矩形填充型鋼管混凝土柱為依據，依

比例進行換算，故先對填充型鋼管混凝土柱寬厚比討論。 

2.4.1 填充型鋼管混凝土柱之鋼骨斷面肢材寬厚比 

      臺灣 SRC 規範(2011)表 3.4.3 以λpd與λp分別表示耐震設計與結實斷面之鋼

骨斷面肢材寬厚比之上限，而 AISC 341-16 (2016)則以λmd及 λhd 分別表示中等

韌性與高韌性構件之鋼柱斷面肢材寬厚比之上限，換言之AISC 341-16中對於複

合柱在耐震建築物下至少滿足中等韌性構件寬厚比λmd 限制。比對現行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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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 規範與 AISC 341-16 的規定要求如表一所示，現行臺灣 SRC 規範(2011)之

λpd 值較 AISC 341-16 之λhd 值較為不保守。 

      此外根據 Chou等人研究(2019、2020)，鋼管內灌混凝土(Concrete-Filled Tube，

CFT) 柱即使採用 AISC 341-16 (2016)高韌性構件的寬厚比λhd要求，在高軸力作

用下(40%軸力強度)，柱底彎矩無法在 0.04弧度的層間側位移角下滿足 90%的最

大彎矩強度，顯示現行臺灣 SRC 規範的寬厚比因為較寬鬆，更無法滿足柱在

0.04 弧度下的耐震行為(圖五)。在無更多的研究資料下，建議修改至少與 AISC 

341-16值(2016)一致。先前 SRC規範將寬厚比分為λpd與λp二值，建議保留λp

值，而將λpd 值以λmd 及λhd 值取代，由於λmd 與λp 分別依據 AISC 341-16 

(2016)與 AISC 360-16 (2016)，兩公式因為接近，故λmd與λp值差異不大。 

 

2.4.2 鋼骨鋼筋混凝土柱之鋼骨斷面肢材寬厚比 

臺灣 SRC規範(2011)表 3.4.2 λp仍維持不變，對於λhd、λmd則依照表一之

矩形填充型鋼管混凝土柱為依據，依比例進行換算。以表一的 SM570 級為例，

λhd/λp=30/55=0.5454，λmd/λhd=49/30=1.6333，由於臺灣 SRC(2011)規範表 

3.4-2中並無 SM570級鋼材，故 SM570級鋼材由 490級鋼材 Fys鋼骨強度依比例

求得 SM570 級鋼材之λp 值為 16，再使用表一矩形柱的相同比例換算得λ

hd=16×0.5454=9，而λmd=9×1.6333=14，將表 3.4-2 修訂後與原臺灣 SRC 規範

(2011)值比對可見表 2。 

    上述 2.4.1 與 2.4.2 係針對原臺灣 SRC 規範(2011)，將表 3.4-2 及表 3.4-3 中提

出修訂建議，其中 SS490、SM490、SN490級仍維持保留，而移除 SS400級(A36)

該部份規定。再者考量現行實務已大量使用 SM570 級鋼材，故加入 SM570 級

(A572 Gr. 60)該部份規定。對於鋼骨斷面之寬厚比，考慮與 AISC 341-16 (2016)

保持一致性，將表一及表二中寬厚比λpd、λp 二值修改為λhd、λmd、λp 三值。

表一及表二中建議修改寬厚比λp仍維持原臺灣 SRC規範(2011)規定，臺灣 SRC

規範(2011)中原表 3.4-3及表 3.4-2之建議修改可分別參見表一及表二，表二依照

表一為依據，以表一數值間的比例進行換算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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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SRC規範表 3.4-3建議修改與原 SRC規範比對表 

SRC規範表 3.4-3 填充型鋼管混凝土柱之鋼骨斷面肢材寬厚比限制 

柱斷面肢材寬厚比 鋼材種類 
建議修改(AISC 341-16) SRC規範(2011) 

λhd λmd λp λpd λp 

 

b/t 

SM570級 

(A572 Gr.60) 
30 49 55 38 - 

SS490、SM490 與

SN490 級 

 (A572 Gr.50) 

35 56 61 43 61 

SM400 與 SN400 級 

 (A36) 
38 61 72 50 72 

 

D/t 

SM570級 

(A572 Gr.60) 
36 72 86 62 - 

SS490、SM490 與

SN490 級 

 (A572 Gr.50) 

48 96 109 70 109 

SM400 與 SN400 級 

 (A36) 
56 111 150 82 150 

 

 

 

 

 

 

 

 

 

 

  圖五 高軸力荷載(40％Pn)及側向反覆載重下試體破壞及其遲滯迴圈(周中哲及吳

松城，2017; Chou and Wu，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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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   SRC規範表 3.4-2建議修改與原 SRC規範比對表 

SRC規範表 3.4-2鋼骨鋼筋混凝土柱之鋼骨斷面肢材寬厚比限制 

柱斷面肢材寬厚比 鋼材種類 
建議修改(AISC341-16) SRC規範(2011) 

λhd λmd λp λpd λp 

 

b/t 

SM570級 

(A572 Gr.60) 
9 14 16 10 - 

SS490、SM490 與

SN490 級 

(A572 Gr.50) 

11 18 20 12 20 

SM400 與 SN400 級 

(A36) 
12 19 23 14 23 

D/t 

SM570級 

(A572 Gr.60) 
35 57 64 60 - 

SS490、SM490 與

SN490 級 

(A572 Gr.50) 

46 74 81 68 81 

SM400 與 SN400 級 

(A36) 
50 80 96 79 96 

 

 

三、美國 AISC 341-16 (2016)複合梁柱接頭設計 

美日規範與國內複合梁柱接頭設計的分析比較可參考劉郁芳等人之研究報

告(2020)。本節以美國 AISC 341-16 (2016)中複合梁柱接頭設計的條文為主，並

以參考文獻內容輔以說明，內容包含不同梁柱接頭型式及其強度計算方式。針

對特殊抗彎矩構架中複合斷面，AISC 341-16 (2016)規定梁柱接頭須能承受至少

0.04 rad 層間變位角不破壞要求，同時柱面處撓曲強度須維持至少 0.8Mp，其中

Mp為梁的塑性撓曲強度。AISC 341-16 (2016)提出三種梁柱接頭型式，第一種接

頭型式為包覆型柱(Encased Column)與鋼梁之銲接接合，第二種接頭型式為填充

型柱(Filled Column)，其中填充型柱又分為『與直通型鋼梁接合』及『與鋼梁 T

型栓銲接合』，第三種梁柱接頭型式為鋼筋混凝土柱 (Reinforced Concrete 

Column)與直通鋼梁之接合(即 RCS梁柱接頭)，此種接頭型式美國及日本都已納

入規範，臺灣規範目前尚未說明此種接頭型式設計方法，本文著重在此種接頭

的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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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包覆型柱(Encased Column) 

 AISC 341-16 (2016)中包覆型柱與鋼梁接合型式(圖二(a)所示)，建議該接頭

強度可保守以鋼柱及鋼梁接頭強度計算，AISC 341-16 (2016) 說明鋼梁（或複合

斷面梁）與包覆型柱（或鋼筋混凝土柱）接頭之接頭剪力強度可為鋼筋混凝土

及鋼構件各別提供的剪力強度疊加[式(1)]，規範條文中提到鋼構材剪力強度可

依據 AISC 360-16 (2016)進行計算[式(2)]。鋼筋混凝土的部分則可參考 ACI 318-

14 (2014)計算細節，解說中建議接頭強度疊加細節計算也可參考 ASCE (1994)，

Parra (2001)等人之接頭設計準則。因此梁柱接頭剪力強度(
nV )為： 

 
n spn nrcV V V   (1) 

其中
spnV 與 nrcV 分別為鋼骨與鋼筋混凝土部分剪力強度，鋼構材剪力強度(

spnV )

計算為： 

 0.6spn yw spV F t h  (2) 

其中
ywF 為鋼板降伏強度， h為柱深， 

spt 為鋼板厚度 

ACI 318-19 (2019)的規範，剪力強度依據梁柱接頭邊界條件不同分為四種計

算方式(表三)。 

 表三  梁柱接頭中鋼筋混凝土提供之剪力強度 (
nrcV )公式(ACI 318-19) 

柱 梁 
剪力強度 (N)nrcV  

圍束 無圍束 

連續 
連續 1.7 ' c jf A  1.2 ' c jf A  

其他 1.2 ' c jf A  1.0 ' c jf A  

其他 
連續 1.2 ' c jf A  1.0 ' c jf A  

其他 1.0 ' c jf A  0.7 ' c jf A  

 

 

3.2 填充型柱(Filled Column) 

對於填充型柱之梁柱接頭，AISC 341-16 (2016)分別提出適用於直通鋼梁及

非直通鋼梁兩種情況下之接頭剪力強度計算方式，並以 Koester (2000), Elremaily 

and Azizinamini (2000), Ricles (2004)等人的學術研究為理論基礎。非直通鋼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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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處之設計則以 Koester (2000)提出的 T型板栓銲型式作為實務設計參考依據，

研究結果顯示複合斷面接合處以 T型連接板栓銲接合有助於力量傳遞。 

 

3.3 鋼筋混凝土柱與鋼梁之接頭(RCS Connection)設計 

對於鋼筋混凝土柱與鋼梁接合之複合構架系統(圖二(d)所示)，AISC 341-16 

(2016)建議其梁柱接頭剪力強度採用與包覆型梁柱接頭剪力強度相同之計算方

式，即強度疊加法或可參考 ASCE (1994)及 Parra (2001)等研究推導之公式進行

梁柱接頭設計。以下分別列舉 AISC341-16 (2016)、ASCE (1994)及 Kathuria等人

(2015)的理論。 

 

3.3.1 AISC 341-16 (2016) 

 AISC 341-16 (2016)建議鋼筋混凝土柱與直通鋼梁之梁柱接頭剪力強度計算

方式採強度疊加法，與包覆型柱接頭剪力強度計算方式相同[式(1)]，鋼骨部分

剪力強度折減係數 0.9spn  ，鋼筋混凝土部分剪力強度折減係數 0.75nrc  ，混

凝土接頭強度( nrcV )參考 ACI 318-19(表三)之計算方式，其中式(3)之計算結果與

ASCE (1994)較接近，因此使用係數為 1.0之公式。另外 AISC 341-16 (2016)認為

接頭剪力強度大都以單向載重試驗作為公式推導背景，反覆載重的試驗不多，

且複合斷面的接頭行為需保守估計，建議將鋼筋混凝土的接頭剪力強度再折減

25%: 

 1.0 ' 0.75nrc c jV f A   (3) 

其中於輕質混凝土為 0.75，於常重混凝土為 1.0， 'cf 為混凝土抗壓強度(MPa)， 

jA 為混凝土受剪有效面積(mm2)，計算方式如式(4)： 

  = min( 2 , )jA b x b h h   (4) 

其中 b為梁寬，x為最小梁邊至柱邊垂直距離，h為柱深。 

 鋼梁和鋼筋混凝土柱之間的複合斷面接頭如圖二(d)所示，梁柱接頭之剪力

強度以鋼筋混凝土和鋼梁個別提供之強度疊加計算。此種計算方式（Deierlein

等 1989；ASCE 1994；Parra-Montesinos及 Wight 2001）已被用來驗證有實驗數

據的複合斷面接頭（Sheikh 等 1989； Kanno 和 Deierlein 1997；Nishiyam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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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Parra-Montesinos及Wight 2001)。在美國和日本已經有許多學者針對此類

接頭進行單向載重和反覆載重下的測試驗證接頭耐震行為（Sheikh 等 1989； 

Kanno及 Deierlein 1997； Nishiyama等 1990； Parra-Montesinos及Wight 2000； 

Chou 及 Uang 2002），這些結果顯示設計細節良好的鋼筋混凝土柱與鋼梁之複

合斷面接頭可以與鋼骨或鋼筋混凝土接頭有相似的耐震效果。 

 

3.3.2 ASCE (1994) 

ASCE (1994) 建議梁柱接頭剪力強度計算方式採強度疊加法[式(1)]，剪力強

度折減係數與 AISC 341-16 (2016)相同，其中鋼筋混凝土部分提供剪力強度( nrcV )

為混凝土拉壓桿強度( csnV )及混凝土壓力場強度(
cfnV )之和。梁柱接頭中各強度貢

獻機制如圖六所示，鋼板標稱剪力強度為 

                                                                    0.6spn yw spV F t jh                                    (5) 

其中 jh為有效柱深(圖六(a))。混凝土拉壓桿強度為 

                                    1.7 ' 0.5 'csn c p c p wV f b h f b d                                   (6) 

其中 cf 為混凝土強度(MPa)， pb 為承壓面板有效寬度， 
wd 為鋼梁腹板深度。混

凝土壓力場強度分別由混凝土及箍筋提供: 

                                        0.4 ' 0.9 / 1.7 '  cfn c o sh yw h c oV f b h A F h s f b h                         (7) 

其中 ob 為外部壓力場有效寬度(圖六(c))， shA 為箍筋截面積且不得大於 0.004 hs ， 

hs 為箍筋間距。 

 

3.3.3 Kathuria等人(2015) 

Kathuria 等人(2015)的研究中也有說明計算鋼筋混凝土柱與鋼梁之接頭剪力

強度的計算，接頭剪力強度為內交會區及外交會區接頭強度之和： 

 ( )n s spn csn c onV V V V      (8) 

其中 0.85c  。內交會區接頭剪力強度為鋼板標稱剪力強度(
spnV )及混凝土標稱

剪力強度( csnV )之和，計算方法與 ASCE(1994)相近[式(5)、式(6)]，且需符合式(9)

之上限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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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vb b

s spn csn

j

M V h
V V

d
                                      (9) 

其中 0.85s  ， 0.75b  ，
jd 為鋼梁上下翼板之中心距， 

bV 為接頭區左右兩側

與鋼梁交界面之平均剪力，
vbM 為接頭區承壓彎矩強度。且 Kathuria等人(2015)

的研究中混凝土標稱剪力強度( csnV )以
jd 取代 wd ，以翼板寬度

fb 取代
pb ，並且

鋼板標稱剪力強度(
spnV )另考慮強度調整因子

sp ，外接頭取 0.6，內接頭取 1.0。

內交會區設計強度之上限值為避免接頭區混凝土之承壓破壞，接頭區可藉由焊

接於鋼梁翼板上之垂直鋼筋分擔接頭區之剪力，進而提升此上限值。 

 外交會區混凝土之標稱剪力強度( onV )可依以下規定計算，惟當鋼筋混凝土

柱受軸拉力大於0.1 g cA f 時忽略不計：  

                                                   1.25on c c oV f b h   (10) 

其中
ob 為外交會區寬度，因接頭補強方式不同而有不同計算方式，其他相關細

部設計如鋼梁上下柱端箍筋斷面積、鋼梁翼板厚度、承壓面板厚度、接頭區內

箍筋圍束設計及鋼梁腹板箍筋穿孔面積上限、接頭區內鋼梁翼板主筋穿孔之蓋

板補強及延伸蓋板承壓補強等，可參考 Kathuria等人（2015）之研究報告。 

圖六 梁柱接頭剪力強度圖示（ASCE 1994） 

 

 

bj 
b 

bi 

b
j+

2
d

0
 

b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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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鋼骨鋼筋混凝土接頭設計 

 本節以日本建築學會「鐵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計算規準同解說」（2014）中

的條文為主，並以解説中的内容為輔助説明。日本規範在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

中柱是以鋼管鋼筋混凝土柱或 I型鋼骨鋼筋混凝土柱這兩種型式爲主，梁柱接頭

處以梁直通或柱直通的型式接合。日本建築學會對於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接

頭強度設計主要基於容許應力及強度疊加的原理，其所使用的強度疊加方式為

一般疊加法（Generalize Superposed Method, GSM）。由於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接

頭區主要是由混凝土及鋼骨所組成，該方法是將鋼骨與鋼筋混凝土的極限強度

分別計算後再予以疊加： 

  U C U S U wQ Q Q Q                                    (11) 

其中
C UQ 為混凝土極限剪力強度，

S UQ 為鋼骨的極限剪力強度，
wQ 為箍筋的極

限剪力強度。                                         

日本建築學會在制定鋼骨鋼筋混凝土接頭區設計剪力計算公式時，依長期

載重及短期載重分成兩個部份，主要因爲構架在這兩種載重下的設計考量不同。

長期載重考量混凝土所造成的開裂破壞，此時梁柱接頭區的剪力強度主要受混

凝土的抗裂能力控制[式(12)]，短期載重則主要防止梁柱接頭區發生整體剪力破

壞，此時在計算梁柱接頭區的設計剪力時需要將混凝土、箍筋和鋼骨腹板的剪

力強度皆納入考量，並依據強度疊加原理予以疊加[式(13)]。 

(1)長期載重 

                             
, 3 (1 )panel L c sQ A f                   (12) 

(2)短期載重 

,S (2 )panel c e s W w t s s sQ A f p f A f                   (13) 

其中 c A為混凝土的面積， c eA 為混凝土的有效面積， s A為鋼骨的面積， sf 為混

凝土之容許剪應力， w p為箍筋比， w tf 為箍筋之容許拉應力， s sf 為鋼骨之容

許剪應力， 為梁柱接頭型式之相關係數，  為鋼材材料類型和尺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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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鋼筋混凝土柱與鋼梁接頭之梁柱接頭研究 

陳誠直等人 (2002)將 RCS 梁柱交會區設置不同型式之箍筋與接頭有無橫向

梁二變數，製作三組試體：U型箍筋搭配無橫向梁、L型箍筋搭配有橫向梁與方

型箍筋搭配有橫向梁，鋼筋混凝土柱設計細節則依據 ACI 318-99，進行反覆載

重實驗。實驗結果可觀察到，在接頭設置 L 型、U 型及方型箍筋，皆提供接頭

區良好圍束，使試驗結果大部分之結構變形皆集中於鋼梁，柱則保持線性，如

圖七，配置橫梁僅對交會區剪力裂縫有影響，對鋼梁之整體行為無影響，其中

因方型箍筋施工較複雜，故建議梁柱交會區配置 L型及 U型箍筋。 

歐昱辰等人(2021)為了增加鋼筋混凝土在高樓層建築的適用性，使用了高強

度鋼筋混凝土(New RC)取代傳統的 RC，設計四種 RCS 接頭模型，目的為研究

此種試體接頭剪力行為。實驗模擬韌性抗彎矩構架做反覆加載試驗，試驗過程

與結果顯示設計為梁彎矩破壞之試體，皆滿足 AISC 341 (2016)耐震規範之耐震

行為需求，即飽滿之遲滯迴圈、良好之韌性消能行為，且全部試體皆採接頭箍

筋減量設計，且接頭剪力強度皆能充分發揮，圖八為試驗中「梁塑鉸破壞同側

偏心內部接頭」試體的破壞照片及其遲滯迴圈。 

另外以 Kathuria 等人(2015)的研究為基礎，將包含外交會區寬度 ob 、 c 及式

(9)修正。其中 ob 考慮國內多以承壓面板作為補強，故以原文建議值推得公式

7

15
o f fb h b b b    ，將式(9)的鋼骨及混凝土的剪力強度之安全係數分別以 0.9

及 0.75取代 0.85，同時 b 改為 0.65。 

  



18 

 

 

  

(a)方型箍筋試體 (b)U型箍筋試體 

 
(c)U行箍筋試體東向及西向遲滯迴圈 

圖七 試體最終破壞情形(陳誠直等人 2002) 

 

  

(a) 東向試體 (b) 西向試體 

 
 

(c) 南向遲滯迴圈 (d) 北向遲滯迴圈 

圖八 實驗試體(梁塑鉸破壞同側偏心內部接頭)破壞照片(歐昱辰等人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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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規範算例比較 

        本節以ASCE(1994)中的算例，分別使用前述提及的計算公式，計算RCS接

頭強度，並討論不同計算方式結果之差異。其中 ASCE (1994)的計算方法，

Deierlein等人(1989) 比較實際試驗與剪力強度公式計算結果，誤差約為 8%，與

實驗相近且略為保守，證實 ASCE (1994) 剪力接頭強度之算式之可靠性。若將

ASCE (1994)與 AISC 341-16 (2016)條文中建議算法進行比較， ASCE (1994)計算

出接頭總剪力強度為 3281 kN，而 AISC 341-16 (2016)計算出接頭總剪力強度為

3372 kN，相差 2.7%。將 ASCE(1994)與 Kathuria 等人(2015)之計算方式進行比

較，兩者主要之不同為後者計算時考慮內部與外部連接之修正係數 αsp與 αc，以

及其將箍筋提供的強度直接併入外部壓力場有效寬度 b0 中計算，兩者計算之接

頭總剪力強度結果相差 17%。 

 相較於ASCE (1994) 接頭剪力強度為鋼構材剪力強度、混凝土拉壓桿強度及

混凝土壓力場強度之疊加，AIJ在制定鋼骨鋼筋混凝土接頭區設計剪力計算公式

時，依長期載重及短期載重分成兩個部份，主要因爲構架在這兩種載重下的設

計考量不同。為抵抗長期載重對混凝土所造成的開裂破壞，此時梁柱接頭區的

剪力強度主要受混凝土的抗裂能力控制式，短期載重的設計則主要是防止梁柱

接頭區發生整體剪力破壞，此時在計算梁柱接頭區的設計剪力時需要將混凝土、

箍筋和鋼骨腹板的剪力強度皆納入考量，並依據強度疊加原理予以疊加。AIJ所

提供的公式適用於所有的接頭形式，惟公式內部分參數之計算方式有所不同，

如混凝土體積、鋼骨體積、梁柱接頭型式等，ASCE (1994)計算出接頭總剪力強

度為 3281kN，而 AIJ公式計算出總剪力強度則為 3096 kN，兩者差距約為 6%。 

 以 AISC 341-16 (2016)及 ASCE (1994)之計算方法單純比較混凝土強度部分，

因 AISC 341-16 (2016)建議複合斷面混凝土剪力強度部分以 ACI計算之剪力強度

乘以 75% [式(3)]，因此將 ACI 318-19 (2019)規範中各種接合條件下的接頭強度

(表三)與 ASCE (1994)計算結果比較， 發現柱不連續時且無圍束情況計算混凝土

強度結果較接近，因此建議使用式(3)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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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鋼筋混凝土接頭區之剪力強度計算比較 

2450 ;shA mm
21810 ;tieA mm 750 ;b mm 266 ;fb mm

266 ;pb mm ' 202 ;pb mm 758 ;d mm 739 ;fd mm

719 ;wd mm 400 ;upF MPa 250 ;yF MPa ' 40 ;cf MPa

410 ;yshF MPa 250 ;yspF MPa 750 ;h mm 150 ;sh mm

t 13.8 ;sp mm 0vrn vrn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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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本文將美國 AISC 341-16（2016）及日本建築學會「鐵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計

算規準同解說」（2014）與臺灣「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說」

（2011）相互比較，擬定臺灣「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說」（2011）

未來修訂方向，綜合歸納成「柱設計」、「梁柱接頭」及「SRC 規範待研究課

題」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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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鋼骨鋼筋混凝土柱設計之混凝土強度、鋼骨強度、柱鋼筋主筋間距、

柱寬厚比等項目，將混凝土規定抗壓強度 'cf 由 210提高至 280 kgf/cm2。鋼骨強

度中鋼骨規定降伏強度由 3520 提高至 4200 kgf/cm2。至於柱中之主筋間距維持

原上限間距 300 mm，但加入主筋與主筋之淨間距不得低於 4 cm、主筋標稱直徑

之 1.5倍與粗骨材最大粒徑之(4/3)倍三值之最大者；此外為避免柱壓力控制行為

及高強度混凝土脆性行為，亦新增鋼骨鋼筋混凝土柱中RC部份所分擔之需要軸

力
urcP ，在 0.3 'urc c cP A f 或 2' 700 /cf kgf cm 時，鋼骨鋼筋混凝土柱中之主筋間

距不得大於 200 mm。原臺灣 SRC規範(2011)中的表 3.4.2及表 3.4.3鋼骨鋼筋混

凝土柱之鋼骨斷面肢材寬厚比，修正與 AISC 341-16 (2016)一致，將表中寬厚比

λpd、λp 二值建議修改為高韌性構件寬厚比(λhd)、中等韌性構件寬厚比(λmd)、

結實構件寬厚比(λp)三值。 

臺灣「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說」接頭種類中並無鋼筋混凝土

柱與鋼梁接合型式之 RCS接頭，但此型的接頭已列入AISC 341-16 (2016)規範之

解說部份及日本 AIJ-SRC (2014)中，建議臺灣 SRC規範未來能參照 AISC 341-16 

(2016)，擬定相關規定及接頭強度計算。本文分別使用 AISC 341-16 (2016)、AIJ 

(2014)、Kathuria等人(2015)建議之RCS接頭剪力強度計算方式，與ASCE (1994)

算例的結果比較。根據計算結果，建議使用式(3)計算 RCS 梁柱接頭中鋼筋混凝

土提供之剪力強度，較接近 ASCE (1994)計算結果，且較為保守。 

目前由於國內外資料不足或缺乏 SRC梁柱接頭相關實驗數據，針對 SRC中

之梁主筋以續接器與鋼柱連接的議題，工程界普遍將梁主筋以續接器連接至柱

鋼骨，而此種接頭形式不符合現行臺灣「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說」

(2011)中第 8 章規定，因此建議日後待研究結果明確後進一步修訂，俾使我國

SRC規範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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